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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发改价格〔2010〕1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

局、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收费行为，维护社会

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注册会计

师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各地要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

费进行清理规范，于6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制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并将

贯彻落实情况分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

司）、财政部（会计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质量，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委托人、会计师事务所的

合法权益，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提供审计服务和其他服务，应当按照本

办法收取服务费用。 

  第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

开、公正、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和委托

人付费的原则。 

  第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

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下列审计服务的收费实

行政府指导价： 

  （一）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

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

的审计服务，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

务。 

  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提供会计

咨询、会计服务等其他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 



  第五条 审计服务可实行计件收费、计时收

费或者计件与计时收费相结合的方式。 

  第六条 实行计件收费的审计服务，可以实

收资本、资产总额或营业收入等反映审计对象

规模的指标为计费依据，采取差额定率累进计

算的办法收取服务费。即按实收资本、资产总

额或营业收入等划分收费档次，分档计算收费

额，各档相加为收费总额。 

  第七条 实行计时收费的审计服务，可按照

提供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

标准收取服务费用。工作人日数根据审计服务

的性质、风险大小、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

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执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审计工作的服务质量等分别确定。 

  第八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具体收费项目、

基准价及其上下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主管部

门制定。 

  第九条 制定审计服务收费标准，应当以审

计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法定税金和合理利润

为基础，并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

能力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等因素确定。 

  核定审计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应以《中国

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定的必要执业程序为

依据，并考虑执业责任风险和人员培训费用等

因素。 

  第十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其他服务，应由

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服务成本和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自主制定不同服务的收费标准范围。

具体收费标准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



定。确定收费标准时应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 

  （二）业务的难易程度； 

  （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 

  （四）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

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信誉。 

  第十一条 会计师事务所异地设立的分所，

应当执行分所所在地的收费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异地提供服务，可

以执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所在地或者异地

的收费规定，具体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

商确定。 

  第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

委托人签订服务收费合同（协议）或者在委托

合同（协议）中载明收费条款。 

  收费合同（协议）或收费条款应包括：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金额、付

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采用计时收费

的，还应载明计费的工作人日数等内容。 

  第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

（协议）后，委托关系终止的，有关费用的退

补和赔偿依照《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审计服务采取招（投）标方式取

得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规定的基准价和浮



动幅度内合理确定投标报价。 

  第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为委托人提供服

务，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

原则，履行必要的执业程序。 

  第十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服务

费，应当出具合法票据，注册会计师个人不得


